
 
 審核二ＯＯ七至Ｏ八年度  答覆編號  

開支預算  HPLB(PL)041

 問題編號  

  0122 

管制人員的答覆  

總目：  82 屋宇署  分目：  

綱領：  樓宇及建築工程  

管制人員：  屋宇署署長  

局長： 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  

問題：  

屋宇署將會加強拆除棄置招牌，而署方在 2007-08 年度會開設 4 個職位。請告知

新增職位是否為加強拆除棄置招牌的工作。如是，新增資源是否足夠應付有關的

工作；又會否影響其他方面的服務？  

提問人：譚香文議員  

答覆：  

政府一向重視招牌安全問題。在 2004、 2005 及 2006 年，屋宇署在執法行動中，

分別拆除或修葺了 1 496 個、 1 597 個和 1 690 個危險或棄置招牌，當中約 4 000
個為棄置招牌。為進一步保障公眾安全，屋宇署在 2007 年展開了一項特別行動，

旨在拆除更多危險或棄置招牌，目標是在 2007 年把 2 000 個這類招牌修葺或拆

除。有關行動已獲撥予足夠資源。  

2007-08 年度開設的 4 個職位 (1 名二級行政主任、 1 名二級會計主任及 2 名文書

主任 )，會提供行政、會計及文書服務，以支援屋宇署的其他行動。  

 

 

 

 

簽署︰   

姓名：  張孝威  

職銜：  屋宇署署長  

日期：  15.3.2007 
 


